
6.2.4—138 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

【事项名称】

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

【申请条件】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域和所辖海域独立开采并销售原油的企业，以及在上述

领域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开采并销售原油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合资合作企业），均应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

内容，申报缴纳石油特别收益金。

【设定依据】

《国务院关于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决定》（国发〔2006〕13 号）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表》 2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办理，具体地点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缴费人注意事项】

1.缴费人对报送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缴费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中央石油开采企业及地方石油开采企业向企业所在地征收机关申报缴纳石油特别

收益金。合资合作企业应当缴纳的石油特别收益金由合资合作的中方企业代扣代缴。

5.石油特别收益金实行 5 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按月计算、按季申报，按月缴

纳。

6.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比率按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的月加权平均价格确定。计算

时，原油吨桶比按石油开采企业实际执行或挂靠油种的吨桶比计算；美元兑换人民币汇

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当月每日公布的中间价按月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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